(學校作成終局實體處理後，報教育局備查)
(學校全銜) 函

主旨：有關本校校園事件(校安通報序號：○○○○○○○)，經本校作成終局實體處理，詳如說明，敬請鈞局同意備查。
說明：
一、依據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62條規定：「學校作成終局實體處理後，應將處理情形、調和報告、調查報告、防制委員會及學校之會議紀錄，報學校所屬主管機關備查。」
[bookmark: _Hlk181550493]二、本案業經本校做出終局實體處理為：(如：依第38條第1項規定予以處置、提供心理諮商或輔導、採取適當管教措施、懲處結果記大過小過申誡、…)。
三、檢陳本案處理情形、調和報告、調查報告、防制委員會及學校之會議紀錄、…各1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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